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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复医学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标准 

 

康复医学科医师培训基地是开展康复医学科医师培养工作的科室，培训基地

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康复医学科医师培养目标要保障。根据卫生部《专

科医师培养标准—康复医学科细则》的要求,特制定本培训基地认定标准。 

 

一、康复医学科专科培训基地基本条件 

1．科室规模： 

康复医学科的基本条件： 所在医院应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，具有独立

的康复医学科、内科及神经内科、神经外科、骨科和急诊科等科室，同时具

有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博士学位授予点。 

①总床位数≥所在医院总床位数的 2%。 

②年收治病人数≥600 人次。 

③年门诊量≥20000 人次。 

④年会诊量≥2000 人次。 

⑤能够保证≥2 名的受训人员同时受训。 

⑥开设有康复评定、物理治疗、作业治疗、运动治疗、言语治疗等专业治

疗。 

⑦教学基地≥1 个，部分康复诊疗、操作可通过教学基地共同培养。 

2.诊疗疾病范围： 

（1）疾病种类及例数： 

疾 病 种 类 名 称 年诊治例数（≥例） 

神经疾病 脑血管病 300 

周围神经疾患 150 

颅脑外伤 120 

骨科疾病 腰椎间盘病变 480 

颈椎病 550 

脊髓损伤 20 

骨折 200 

骨关节疾病 200 

手外伤 6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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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围神经损伤 30 

截肢 2 

关节置换术 30 

内科和儿

科疾病等 

高血压（不同类型） 20 

冠心病（不同类型） 20 

COPD 15 

糖尿病 30 

风湿性关节炎   35 

脑瘫 10 

（2）临床诊断和治疗技术操作种类和例数： 

临床诊断技术操作种类 年完成例数（≥例） 

神经系统评定 250 

运动功能评定 350 

言语、认知和吞咽功能评定 200 

肌电图（针极） 50 

肉毒毒素注射 10 

痛点注射 50 

关节腔注射 50 

3．医疗设备： 

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培训基地专有设备： 

设  备  名  称 数量（≥） 

肌电图仪 1 台 

平衡测试仪 1 台 

等速肌力测定仪或步态分析仪 1 台 

常用急救设备 常备 

    其他设备与所在医院共享 

4.相关科室或实验室 

依托本院相关科室：如内科、神经内科、神经外科、骨科和急诊科专科医师

培训基地的相应科室和实验室，以及教学基地的诊疗资源。 

医院有能够保证培训所必须的教学设备、教室。有能够保证基本教学要求的

图书馆或阅览室，或者有计算机文献检索网络服务设施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

5. 医疗工作量 

（1）保证基地培训人员管床数 ≥5张/人； 

（2）门诊工作量≥60 人/日； 

6. 医疗质量 

（1）诊断符合率：入院与出院≥98%； 

（2）病历和诊疗记录书写合格率≥90%； 

（3）有效率：康复治疗有效率≥90%； 

（4）康复功能评定率≥98%； 

（5）康复处方合格率 98%； 

（6）并发症发生率≤50%。 

 

二、康复医学科培训基地师资条件 

1.人员配备 

（1）每位专科指导医师指导培训医师数<=2 名。 

（2）培训基地内医师组成：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培训基地至少有 1 名以

上主任医师。主任、副主任和主治医师人数比例为 1∶1∶3。 

 

2. 专科指导医师条件 

专科指导医师应具有医学本科以上学历，临床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以上专

业技术职务，从康复医学科临床工作 8年以上。 

 

3.学科带头人要求 

应具有主任医师专业技术职务，医学博导资格，从事康复医学科医疗、科研

和教学工作超过 15 年。 

 


